
吉首大学实验室与设备管理中心

实设通[2017] 14 号

关于公布吉首大学独立设置实验(实训)课程建设项目

2017 年立项及 2015 年延期结题情况的通知

各学院及相关单位：

为进一步加强实验课程的建设，提高实验教学质量,按照相关文件规

定,经个人申请、学院推荐、学校组织专家评审，评审结果经公示无异议

后，现将吉首大学独立设置实验(实训)课程建设项目 2017 年立项及 2015

年延期结题情况公布如下：

一、2017 年立项情况

确定《大数据技术与应用》等 8项项目为吉首大学 2017 年独立设置

实验（实训）课程建设项目（见附件 1）。请相关项目负责人按照以下要

求进行项目管理，积极开展研究。

1、2017 年立项的项目主持人需填写《吉首大学独立设置实验课程

建设项目责任书》（见附件 2），由学院统一报送至实验室与设备管理中心

（吉首校区报送至创业园 307，8565008；张家界校区报送至实验室与设

备管理中心张家界校区管理办公室，朱炯波 13974422729），截止时间

2017 年 7月 10 日。

2、项目实施过程中的建设（课程建设期为 4年，分为三个阶段）成



果要求：

第一阶段进行课程前期建设调研、课程实验教学的前期探索，建设成

果要求：实验教学大纲，实验指导书；教案（讲义、教学课件等）。

第二阶段进行相关课程教学组织，建设成果要求：开课记录证明或教

学任务书；实验报告（必须为学生手写的原始报告，不能为打印稿）；实

验室日志。

第三阶段进行课程教材出版及论文发表、指导学生竞赛等，建设成果

要求：项目主持人必须以第一作者主编身份公开出版一本课程教材，并且

以第一作者身份在省级以上刊物发表一篇与本实验课程相关的教改论文

（需要注明“吉首大学独立设置实验课程建设项目 JDDLxxxx（项目编号）”

字样），或指导学生所做本项目相关的课题获省级以上奖项。

3、2017 年立项项目第一阶段检查时间为 2018 年 6 月；第二阶段检

查时间为 2020 年 6月，结题时间为 2021 年 6月，请按照项目管理进度

安排，及时进行成果汇总并填报相应材料，按时上报实验室与设备管理中

心实验室与教学管理科。

二、2015 年延期结题情况

确定《发酵工程与设备实验》等 4项 2015 年延期项目合格 (见附件

3）。

三、研究经费管理

1、项目经费的各项开支标准，均按现行吉首大学财务制度规定执行。

2、独立设置实验课程建设项目的开支应与资助项目直接相关，范围



包括：①课程建设所必需的资料费；②实验材料费；③公开发表项目成果

所需审稿费、版面费等；④成果鉴定、申请专利所需费用等；⑤劳务费。

3、项目后立项下拨第一阶段研究经费 0.5 万元作为启动经费；后续

经费视阶段性检查结果决定是否继续给予资助。

附件：

1、吉首大学独立设置实验（实训）课程建设项目 2017 年立项情况汇总

表

2、吉首大学独立设置实验课程建设项目实施责任书

3、吉首大学独立设置实验课程项目 2015 年延期结题情况汇总表

实验室与设备管理中心

2017 年 6月 26 日



附表

吉首大学2017年独立设置实验（实训）课程建设项目立项经费下拨明细
序号 编号  项目单位 项目主持人  项  目  名  称 资助经费 本次下拨资金

1 JDDL2017001 数学与统计学院 陈望学 大数据技术与应用 40000 5000

2 JDDL2017002 国际教育学院 李高新 计算机辅助翻译 40000 5000

3 JDDL2017003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彭丽 电路 40000 5000

4 JDDL2017004 物理与机电工程学院 孙晶 电子电工技术 40000 5000

5 JDDL2017005 商学院 欧阳胜 虚拟商业实践 40000 5000

6 JDDL2017006 城乡资源与规划学院 晏丽 花卉生产技能训练 40000 5000

7 JDDL2017007 外国语学院 杨科 现代教育技术 40000 5000

8 JDDL2017008 化学化工学院 杨万根 畜产品加工学实验 40000 5000

总计 320000 40000


